新购大型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入网流程
我校新购30万以上大型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以下简称共享仪器）在验收完成后，必须及时在青岛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共享管理平台）办理入网程序。
具体流程如下：
1. 确定共享仪器负责人和联系人，并在共享管理平台进行注册；
2. 仪器负责人科学制定共享收费标准，并报所在学院研究审核，附上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
3. 填写《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入网审核表》，一式两份签章后送交设备科（行政楼122-1），同时电子稿发到邮箱：qduyqgx@126.com，联系电话：85951796；
4. 共享仪器信息由设备科录入共享管理平台。
附加说明：
1.录入共享仪器信息时只能选择系统里已注册的仪器负责人和联系人，所以必须先在共享管理平台注册；
[bookmark: _GoBack]2.新购大型仪器设备参与共享需要确定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由设备负责人根据《青岛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试行）》（青大资产字〔2021〕5号 ）文件第三章规定，先提出设备共享收费标准及制定依据，然后提交学院/部党政联席会研究审核，附上会议纪要；
3.如果该设备确实不适合共享（可参考共享平台网站上规章制度《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政策制度和典型案例学习辅导三十问》），由设备负责人作情况说明，报学院/部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后，填写《大型仪器设备不参与开放共享审批表》，学院研究审核后签字盖章，并附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4.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入网审核表》和《大型仪器设备不参与开放共享审批表》在共享管理平台网站（yqgx.qdu.edu.cn）下载；
5.由设备科根据提交的审核表在共享管理平台录入共享仪器信息；
6.《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入网审核表》中必须添加仪器清晰的正面照片，用于在共享平台展示；
7.大型仪器设备进行共享使用中，做好《大型仪器设备运行使用/故障维修记录本》的使用记录，此记录本可到行政楼122-1房间免费领取。
